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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3]4 号 

 

关于执行国家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 

业务政策过渡期安排的公告 

 

为了提高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

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，督促中介机构尽职履责，保护投资者合法

权益，促进债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，贯彻落实国务院及相关

主管部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政策精神，经征

求广大市场成员意见，交易商协会研究制定了执行国家关于会计

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业务政策过渡期安排的方案，交易商协会

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就有关议案做出决议，现予公布施行。  

一、2014 年 1月 1日起递交的注册（含额度有效期内续发）

文件中，企业及信用增进机构 2013 年度及后续经审计财务报告

均应由财政部、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会计师事

务所（以下简称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）审计。 

二、2014 年 1 月 1 日起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及信用

增进机构，存续期内披露的 2013 年度及后续经审计财务报告应

由有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；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，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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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工具处于存续期且无续发计划的发行人及信用增进机构，披

露的 2013 年度及后续经审计财务报告可自主选择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，鼓励选择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。 

三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，区域集

优模式集合票据中小企业及信用增进机构可自主选择会计师事

务所审计，鼓励选择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。 

为切实节约中小企业融资成本，倡议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

对中小企业收费标准给予适度优惠。 

四、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及信用增进机构应按照

《定向发行协议》中约定的信息披露标准和方式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的披露相关信息，可自主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鼓

励选择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，并在《定向发行协议》中明示审

计机构是否具备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。 

五、2014 年 1 月 1 日起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债务

融资工具相关业务应加入交易商协会接受自律管理。登记备案会

计师事务所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向交易商协会进行信息更新和报

备。 

六、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行业自

律组织的执业规范，遵循诚实、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

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必要的

核查和验证，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  

七、主承销商应加强对企业及信用增进机构的辅导和政策宣

传，协助并推动有关工作顺利过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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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 

 

报    送：协会会长，监事长，副会长 

抄    报：人民银行行领导 

抄    送：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； 

人民银行办公厅、市场司、条法司、货政司、货政二司、 

稳定局、调统司、支付司、内审司、研究局、征信局； 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

司；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；中债信用增进投资 

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

内部发送：秘书处领导，各部门 

 
 


